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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依约定或法律规定享有的解除合同的权利。伴随经济发展，司法实践中产生大量合

同僵局案例，我国法律未明确解除权主体包含违约方，民法典二审稿曾作出大胆尝试，后删去相关条文，

违约方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产生巨大争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归纳违约方解除的司法困

境，并分析法院支持违约方解约的理由，结合法理基础、法律解释空间论证其正当性。设立违约方申请

司法解除制度具有必要性，其具体边界为：在满足非恶意违约、继续履行显失公平、不解除合同违反诚

实信用原则的条件下，违约方可申请解除寻求必要的救济，以求交易效率与实质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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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is the right of the parties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r their agreement.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con-
tract deadlocks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Chinese law does not specify that the breaching party 
ha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contracts. The second review draft of the Civil Code made a bold attempt, 
but the relevant clauses were deleted later. It has caused huge disputes when the breach party can 
terminate the contract.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judicial dilemma 
of the breaching party’s termination,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ourt to support the b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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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s termination, and demonstrates its legitimacy based on the legal basis and legal interpreta-
tion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ystem for the breach party to apply for judicial termina-
tion to seek transaction efficiency and substantial fairness. When the breach of the contract is not 
malicious, continuing the contract is obviously unfair, or continuing the contract causes violation 
of the integrity principle, the breach party can apply for termination and seek necessary rem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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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合同僵局 

1.1. 合同僵局实例 

A、B 均为自然人，双方约定 A 租赁 B 所有的一套房屋，租期六年，租金按年结算。双方约定房屋

设施损坏非 A 的过失时，B 负责修缮及承担费用。第四年时，A 发现房屋内一处水管发生故障，遂着手

进行了排查修理，B 也参与修理工作。双方共同支付了水管修复费用，但双方对于维修的责任主体及其

费用负担仍存在分歧。嗣后，双方为第五年度的租金支付事宜发生矛盾，A 一直未向 B 支付第五年度租

金，B 对房屋采取断水断电措施。B 提出解除合同，A 则要求支付违约金。于是 B 起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94 条，B 请求法院解除租赁合同，腾退房屋，并判决支付欠缴的

水电费、水管损坏修理费等。A 认为若解除合同，对方应当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租赁期内均存在违约行为，从鼓励、促进交易的原则出发，双方之间的纠纷

完全可以通过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违约责任的方式加以解决，合同仍具备履行的条件。B 的

主张不符合《合同法》第 94 条的情形，故驳回。后 B 上诉。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A 未支付第五年的租金，显然构成违约；以双方对水管修复费用

的承担产生争议为由，拒付租金不具有正当性，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 227 条和

第 94 条规定，B 的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支持，并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及违约情形，对各项费

用进行判决；一审法院在双方形成合同僵局的情形下要求继续履行的判决不当。1 
这是一起具有代表性的合同僵局实例，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合同履行存在障碍且当事人请求解除

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如何裁判，合同僵局如何破解[1]。 

1.2. 合同僵局的意涵 

违约方解除权作为化解合同僵局的方式之一，与化解合同僵局相伴生。 
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依约定或法律规定享有的解除合同的权利。一般而言，除意思自治领域的协议

解除等特殊情况外，仅守约方享有合同解除权。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合同问题愈发多样，仅赋予守

约方解除权有时无法化解纠纷。近年来，实务中法院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情况不在少数。违约方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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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寿小红与苑志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 06 民终 505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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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享有合同解除权，享有依据为何，以及如何行使该权利，法律尚不明确，故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 
合同僵局的构成可以通过简单的法律逻辑推理得出。合同守约方或违约方对于合同的态度有二，即

意欲继续履行或意欲解除合同，由此产生四种情况：当违约方意欲继续履行合同时，守约方行使合同解

除权则合同关系终止，不行使合同解除权则合同继续履行，均不存在合同僵局。当违约方不想继续履行

合同而守约方行使解除权时，合同被解除，也不存在僵局的情况。只有当违约方不想继续履行，而守约

方不解除合同时，合同继续存在却无法实际履行，产生合同僵局[2]。故合同僵局作为一种合同既无法继

续履行又不能提前结束的状态，源自当事人的对立态度。 
在传统的契约理论中，合同效力源于缔约双方的自由意志。随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人们订立、

履行合同的条件也随之改变，当事人可能因追求效率与利益而欲解除合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支持了

违约方解除合同诉求的案例日增。探索其背后的法律规则和理论依据，这些问题指向违约方是否有合同

解除权、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解除权。 

1.3. 《民法典》时代化解合同僵局的路径存疑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违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引发巨大争议[3]。民法典草案中曾规定违约方解

除合同的条文，但是最终删除。尽管如此，实践中合同僵局的问题依旧存在，通过何种路径打破合同僵

局的问题仍悬而未决。违约方解除相关条文被删除，意味着立法者倾向于以其他替代方式作为化解合同

僵局的路径。不过，无论是情势变更、还是继续履行排除规则，均难以解决全部合同僵局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正式颁布，尽管违约方解除未能在《民

法典》中获得正名，但是在解释论上仍有适用的可能空间。 

2. 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困境 

近年来我国法院审理的合同僵局案件呈现迅速增长态势，而违约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是此类案件

的争议焦点。在面对海量合同僵局案件时，不同法院所采取的立场、推理路径、法律适用不尽相同，类

案不同判的现象严重。 

2.1. 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裁判梳理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法院是否应当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问题具有较大争议。为深入探讨违约方解

除合同的问题，需要对司法实践中的有关案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以裁判文书为基

础的实证研究，主要依托互联网上的资料，即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搜索到的判决案例，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一是研究样本有限，只能进行片段式的研究，二是少数案件只有二审或再审文书，没有写明解

除合同的真正原因，单从判决无法推断出有用的信息。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以“违约方解除合同”作

为关键词在元典智库案例研判中检索，得到相关案例 1884 件，其中权威案件 1 件，普通案件 1883 件。

本章主要以 2022 年的 87 件案例为样本，进行梳理归纳和思考分析。 

2.2. 支持违约方解除权的裁判评析 

在 2022 年结案的 87 件判例中，除去与“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无关的案例 41 件，剩余 46 件，大多

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其中有 31 件法院支持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请求，支持比例为 67.4%。这说明，

存在大量法院支持违约方通过诉讼方式终止合同的司法实例。在房屋租赁等长期性合同中，出现僵局时，

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往往更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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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支持违约方解除权的判决依据通常有《民法典》第 509 条、第 563 条、第 577 条、第 580 条。

判决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据 577 条，继续履行只是违约救济的方式之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可解除合同用赔偿损

失来代替继续履行。如广州水曜日定休服饰有限公司、陈晴珑合同纠纷案 2 中，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的

人身属性特征明显，且双方的分歧在 7 月后日益加大，合同客观上不适宜强制履行，应当允许违约方解

除合同，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563 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主体为“当事人”，未明确排除违约方。如许善有、西安乐享美食

严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3 中，法院认为“由于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违约方不得解除合

同，当违约方继续履行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取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备继

续履行条件时，为平衡双方利益，应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 
第三，法律未明确禁止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民法典》580 条规定，当继续履约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时，非金钱债务中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权利不应完全予以排斥。如深圳市华瑞诺科技有限公

司、嘉禾益民医院合同纠纷案 4 中“案涉合同履行的标的为采购相关试剂用于医学目的，不适于强制履

行”、赵军、过志科买卖合同纠纷案 5 中“虽然继续履行可以实现赵军的利益，但却会让过志科的利益

严重受损，双方合同利益总和严重低于合同预期，故可以通过由违约方过志科向赵军赔偿违约损失的方

式对赵志科的合同利益进行救济”、陈建立、靳龙标租赁合同纠纷案 6 中“被告靳龙标承租原告猪场的

目的是养猪并以此获得收益，现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若继续履行合同势必要支付剩余房租，造成损失

的扩大，不能实现订立合同的目的……故解除合同较为公平”等。 
第四，509 条规定诚实信用原则，一般用作违约方解除合同的间接依据。如诸暨市华兴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诸暨市一百超市有限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7 中，法院认为“合同交易不是零和游戏，而

是互赢关系，当事人应当照顾对方的合理期待、尊重对方的正当利益，一百超市、一百集团在明知合同

已经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仍拒绝解除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解除合同。 

2.3. 否定违约方解除权的裁判评析 

违约方一般不享有合同解除权是法院系统的基本共识[4]。这里所谓合同解除权，是指形成权性质的

单方法定解除权。在我国绝大多数法院不承认违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违约方通过

申请的方式请求法院解除合同化解僵局的，则大多持肯定立场。否定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判决，一类

是基于对违约方法定解除权的否定，另一类则是基于申请解除不符合相应的构成条件。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在元典智库中能够通过“违约方解除合同”检索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 5 件

案例中，4 件没有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请求。可见，最高院对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态度非常谨慎。 
2022 年结案的 46 件案例中，有 15 件法院没有判决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例。在张冉、泰安徽商

置业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8 中，“徽京酒店公司作为酒店管理、住宿、餐饮服务等的经营者，在签订

委托经营协议时，应对经营风险进行过评估、预判，市场行情变化属正常的商业风险，其作为违约方，

以市场行情发生了变化为由要求解除该协议，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守约方，对守约方显失公平。”在王正

 

 

2广州水曜日定休服饰有限公司、陈晴珑合同纠纷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1 民初 28770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3许善有、西安乐享美食严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22)陕 0112 民申 1 号民事裁定书。 
4深圳市华瑞诺科技有限公司、嘉禾益民医院合同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1138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5赵军、过志科买卖合同纠纷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2 民终 6776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6陈建立、靳龙标租赁合同纠纷案，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法院(2022)豫 0308 民初 883 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7诸暨市华兴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诸暨市一百超市有限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诸暨市人民法院(2021)浙 0681 民初 13217 号一

审民事判决书。 
8张冉、泰安徽商置业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1)鲁 0911 民初 8399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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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天台县房管事务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9 中，“王正辉以主动违约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有违诚

实信用原则，亦有损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此外，吴昊、孙薇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10 的审理法院

认为“原告作为违约方能否行使法定解除权，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以及促进交易安全的考虑，违约方若要

行使法定解除权将受到非常严格的适用条件限制。综合考量本案实际情况，原告并不符合违约方具备法

定解除权的除外情形。即使原告在他处另租店面，案涉合同也给予了原告转租或分租的权利，本案中并

未出现合同僵局的情形。” 
综合上述案件的裁判理由，在违约方没有恶意的情况下，法院未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要原因可

归纳为：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对违约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形、拒绝解除合同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继续履

行合同能够达到合同的目的。 

2.4. 适用法律的困境 

通过上述的案件梳理可以发现，我国各级各地法院对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立场并不统一，既有肯定判

决也有否定判决。即使是在支持违约方解除合同案件中，法院援引的法律依据也不尽相同，五花八门。

违约方解除的法律适用困境重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法典》第 563 条的认识混乱。563 条规定的是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其中规定的解除权

主体表述为“当事人”，那么所谓当事人是否包含违约方？法院对此做法不一，有的法院认为当事人未

排除违约方，故此违约方也可依据该条解除合同；更多的法院则认为，违约方不享有法定解除权；还有

的法院一方面否定违约方法定解除权，另一方面在对违约方申请作出裁判解除时，却又援引第 563 条作

为依据[5]。 
第二，继续履行排除(《民法典》第 580 条)与合同解除的关系错乱。实践中大量的裁判援引第 580

条作为合同解除的依据，其合理性存疑。从法条内容来看，继续履行排除只是发生债务人的抗辩权，得

以对抗债权人的履行请求，但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解除合同的结果，排除继续履行与合同解除之间没有

必然联系。 
第三，根据第 577 条优先适用损害赔偿的正当性不足。在大陆法系的违约责任方式中，继续履行是

比损害赔偿更居于优越位置的责任形式。在债权人坚持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法院何以依据第 577 条使债

权人被迫接受损害赔偿的方式而使合同解除？ 
第四，2019 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48 条规定，违约方在一定条件下可起诉解除长

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6]。本条规定虽有意解决合同僵局问题，但效力存在争议，通常不能作为裁

判的法条适用依据。支持者认为，会议纪要实质上是司法解释，是法院系统在实务中总结出的经验，判

决应当尊重最高院的意见，可以参照适用；而反对者认为，会议纪要不能直接适用，不能作为判决的依

据，因为这只是一种审判规则，不是法律规章。 
综上所述，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困境主要在于法律适用并不明确，有些情况下现有规范不足以支

撑法院判决，法官运用 563 条、577 条或 580 条解除合同为无奈之举[7]。 

3. 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正当性 

在合同僵局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拒绝解除合同，且又不采取积极的措施保障合同的顺利履行，对

双方均不利，此时合同应解除为宜。若想打破合同僵局，就要承认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正当性，建立相关

的制度来保障合同效率、平衡双方利益。笔者所主张的“违约方解除权”并非形成权性质的单方解除权，

 

 

9王正辉、天台县房管事务中心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天台县人民法院(2022)浙 1023 民初 69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0吴昊、孙薇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1)浙 0109 民初 16700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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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申请解除权，最终能否解除由裁判机构作出决定。此种申请解除权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3.1. 违约方解除的法理基础 

3.1.1. 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合同的全过程，起到平衡民法合同编各项具体规则的作用[8]。

公平表现在形式与实质两方面，违约方解除权如若以利益是否均衡作为考量因素，则符合实质公平。在

合同出现僵局的情形下，继续履行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以付出不合理代价继续履行合

同对违约方来说并不公平。因此，需要建立违约方解除权相关制度来保障当事人权益，以严格的条件和

程序来杜绝权利的滥用，避免随意解除的情况。这样既能维护形式公平，又能确保实质公平，有利于资

源利用与经济繁荣[9]。公平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可操作性相对较差。在有具体法律

规定的情况下，一般不援引基本原则作为裁判依据，以避免其滥用。不过在缺少具体条文的情况下，适

用基本原则合理且必要。法律原则具有兜底作用，可以弥补法律漏洞。在情势变更原则确立之前，我国

法院处理该类纠纷一般援引公平原则作为依据。同理，在打破合同僵局缺少具体规范可供援引的情况下，

公平原则可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 

3.1.2. 诚实信用原则 
如果说前述公平原则侧重客观利益的平衡，诚实信用原则则侧重主观层面。违约分主动和被动两种。

一方面，主动违约不应当被鼓励，但是另一方面，在被动违约的基础上，违约方无主观恶意，而是由于

不可预估的外来原因如商业风险，而被迫无法履行合同，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这时，给予违约方合

同解除权未尝不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将双方从合同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利益平

衡，更好地促进交易。例如，当继续履行的成本过高即超过各方所获利益时，解除合同是恰当的。在席

云青、张新月等合同纠纷案 11 中，法院认为“当违约方继续履行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

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

除合同，但必须由违约方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以保证对方当事人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

本案中，张新月已不具备生产条件，若判令继续履行合同必然会增加履行成本”，故而依据诚信原则解

除合同。 

3.1.3. 效率价值 
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价值之一，在合同法中多有体现。从这一角度，在合同不具备履行条件的情况下，

要求遵照合同履行合同并不适当。应当鼓励以最少的交易成本换取巨大的利益，即社会财富的最佳配置

[10]。如文成县教育局、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党校、成人教育中心)迁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建设

工程合同纠纷案 12 中法院因“涉案工程实际完工量不大，且通过边坡治理继续履行合同的成本过高，确

实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不符合经济上的合理性”，故判决合同解除。 
效率违约理论是合同法经济分析的基石[11]。美国经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有效违约理论在于，预期损

害赔偿对违约的救济要求违约方向守约方提供其交易的全部利益。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违约方在做出履

约或违约决定时的动机：在履约期间，如果违约方的履约成本超过赔偿金等违约成本之和，他就会想要

终止合同换取更大的利益；如果履约成本不超过违约成本时，即便合同可能略有损失，但出于道德义务、

名誉维护及个人利益的考量，违约方仍将履行合同。这时，预期损害赔偿可以有效地诱使当事人以互利

的方式行事。美国法上的效率违约制度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地调配资源。 

 

 

11席云青、张新月等合同纠纷案，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豫 13 民终 1053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12文成县教育局、文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党校、成人教育中心)迁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3 民终 5811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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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并不等同于支持“效率违约”。法律上设立违约方解除制度在于使违约方

避害而非经济学上的获利。由逐利而随意解除合同的行为与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相违背，应该被严格禁

止。所以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有限度地给予违约方解除权是实有必要。 

3.2. 以其他替代方式化解合同僵局的局限性 

抛弃违约方解除，以其他替代方式迂回化解合同僵局是《民法典》背景下解决合同僵局的基本思路。

所谓其他替代方式，主要有二：一是情势变更原则，二是继续履行排除规则。不过在笔者看来，其他替

代方式在化解合同僵局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解决全部合同僵局问题，因此对超出其他方式调整范

围的合同僵局，仍有必要适用违约方申请解除的方式打破。 

3.2.1. 情势变更原则的局限性 
情势变更原则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演进过程，《合同法》起初未确立该原则，2009 年的《合同法解

释(二)》第 26 条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而《民法典》533 条在最高位阶的立法层面正式确立了情势变更

原则。从内容上看，本条意在维护正义、实现交易交换公平，解决合同订立后因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导致

的合同问题。有学者认为，违约方解除权可以通过情势变更制度实现。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不能

相互替代。 
首先，二者适用范围不同。情势变更制度适用于不可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突出事物

发生的不可预见性；而违约方解除合同制度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了当事人在缔约时可能预见

的商业风险等。从司法实践看，法院判决违约方解除合同，原因大多是债务人自身判断失误造成经营困

难等主观因素，即由于当事人自身经营困难、风险预测失误或商业能力不足而解除合同，但是这些案件

显然都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所以有必要引入违约方申请解除制度解决此类问题。在华光小原光学材

料与上海锗业国际贸易申请再审案 13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不存在情势变更应解除合同的情形，

案涉货物氧化镧的价格在合同签订后确实有较大幅度下跌，但氧化镧的市场价格本身波动较大，仍属于

商业风险的范畴，不属于情势变更应解除合同的情形”，应当适用违约方解除权[12]。 
其次，“履行费用过高”的认定方法不同。违约方解除合同是从效率角度出发，即继续履行的成本

超过各方所获利益。而情势变更则考虑债务人的履行成本和利益是否严重失衡。二者参照对象不同。 
最后，法律后果不同。情势变更制度在于进行合理赔偿，实际上是将风险分配给双方当事人，属于

损害的分担或补偿，债务人不承担违约责任。而违约方解除合同后仍有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 
综上，情势变更制度并不能代替违约方解除权，完全打破“合同僵局”。 

3.2.2. 继续履行排除规则化解合同僵局的局限性 
在实践中，大量法院援引《合同法》第 110 条继续履行排除规则解除合同。《民法典》第 580 条沿

袭了该条规定，并有所创新——第 2 款增设了当事人申请终止合同的规则，在替代模式下被认为是化解

合同僵局的主力军。不过，其化解僵局的作用可能被高估。 
“信守诺言”应当是合同法的道德根基，因为它体现《合同法》诚实信用帝王规则条款的魅力和深

意。继续履行的法理基础系诚实信用原则和有约必守原则的遵循和提倡。在我国民法典规定的诸多的违

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中，“继续履行”位居各种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的基础地位。法律之所以要做出这种位

序选择的规定，是由于“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比其他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更经济便宜有效，

更有利于促进实现当事人的合同目的，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更有利于社会效益

和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13华光小原光学材料(襄阳)有限公司与上海锗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 2048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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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方解除合同不是当然的救济手段[13]。通常，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在特殊情况下，

守约方主张实际履行的权利才会受到限制，例如，此种主张会导致完全不合理的结果或非同一般的浪费

[14]。这时判令继续履行将会存在判项无法执行或者过分加重违约方负担的情形，此种裁判结果亦有违于

民事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公平原则。于此场景下，排除继续履行方符合公平正义。 
对于非金钱债务，《民法典》第 580 条规定了三种排除继续履行的情形。据此违约方可申请司法解

除，在实践中有大量案例，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审判规范。根据第 1 项，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条件，

违约方无法向守约方履行合同义务时，属于履行不能，根据公平原则和节省诉讼资源出发，可依法解除。

根据第 2 项，当违约方继续履约所需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应当允

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用赔偿来代替继续履行。不适于强制履行则根据个案具体判断，如“原告(反诉被告)
表示目前经济困难，未按约支付剩余购房款，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14、“被告现

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若继续履行合同势必要支付剩余房租，造成损失的扩大，不能实现订立合同的目

的”15等。 
应当肯定，继续履行排除规则对于化解合同僵局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民法典》在第

580 条第 2 款增设申请终止的规则后，此前继续履行排除与合同效力终止之间的逻辑断点得到衔接。不

过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继续履行排除规则在化解合同僵局方面的作用有限：第一，继续履行排除规则

仅仅适用于非金钱债务。履行成本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未请求履行的金钱债务被排除在外[15]。而实

践中最主要的合同僵局纠纷——租金债务属于金钱债务，不适用继续履行排除规则。第二，即使是非金

钱债务，也可能不构成第 580 条规定的有限情形——包括法律上的履行不能、事实上的履行不能、不适

于强制履行和履行成本过高等等。因此，继续履行排除规则只能化解部分合同僵局。 
综上可见，无论是情势变更原则还是继续履行排除规则，均难以周延解决合同僵局问题，总有一些

僵局逃逸在外，这正衬托出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肯定申请解除方式的必要性。 

3.3. 《民法典》背景下违约方解除的解释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由于其他方式的局限性化解合同僵局仍存在漏洞，故违约方解除仍有适用的必要。

需要突破的困境是，在申请解除规则于民法典编纂中折戟后，若要适用申请解除究竟应援引何法律条文

作为依据。对此，笔者认为，《民法典》虽然删除了草案中违约方申请解除的规定，意味着不明确肯定

违约方的解除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没有明确否定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可能，所以在解释上仍存在

弹性空间。从诉讼程序的角度看，法院不能阻止违约方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而对此请求法院不得拒绝

作出裁判。从《九民纪要》的精神以及司法实践的主流裁判导向来看，对于违约方申请解除有着普遍的

接纳。 
具体而言，公平原则(《民法典》第 6 条)和诚实信用原则(《民法典》第 7 条)可作为法院裁判支持违

约方解除合同请求的法律依据。这并不会导致有些学者所担心的基本原则的滥用，而是具体法律规范欠

缺下的合理利用，可化解打破合同僵局无法可依的困境。 

4. 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合理边界 

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权，但在合同僵局的场合可以向法院申请解除合同。为避免对合同严守原则

构成过度威胁，对申请解除的适用条件必须加以严格限制。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作为指引，申请解

除的适用条件存在一定模糊性。《九民纪要》第 48 条确定了三个条件，虽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但

 

 

14李燕辉、娄底新城恒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2022)湘 1302 民初 3889 号一审民事

判决书。 
15陈建立、靳龙标租赁合同纠纷案，洛阳市孟津区人民法院(2022)豫 0308 民初 883 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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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上指导着司法实践。 

4.1. 违约方非恶意违约 

许多判决中都有关于违约方非恶意的论述。如“华兴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主观上不存在恶意”16、“原

告王军博、苗子健合同履行中的上述行为证明其不属于恶意违约”17、“自如公司虽是违约方，但其不存

在明显恶意违约的情形”18等。 
民法上的恶意是行为人的认识主义或观念主义的恶意，并非违约方均为恶意。在现行法律制度下，

有条件地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是在合同履行不能陷入僵局时对违约方的一种救济形式。其目的在于保

障违约方的权利，对于滥用权利的违约方，自然没有保护的必要。如上一章所述，效率违约是不被提倡

的，所以应该将违约方限制在非恶意违约的情形之下。 

4.2. 继续履行对违约方显失公平 

显失公平是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客观要件。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当事人在履行合同时，应

遵循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当一方当事人因无力继续履行合同而违约时，一味排除违约方解除合同

的权利而强制履行，不仅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而且显失公平。 
法律上打破合同僵局，一方面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公平和诚信原则。有学者认为：

合同履行期间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违约方继续履行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违约方明显不公平，

使得本不享有解除权的违约方获得了请求解除合同的权利。也就是说，若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将造成

更大的损失，对其显失公平，继续履行带给非违约方的利益与违约方的损失明显不对等，双方利益失衡，

违背实质正义，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和不诚信现象的滋生。在杨飞、王宗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 19中，法院认为“在双方履行合同期间，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王宗刚经营超市确实受到影响，现其

已不再经营，如继续要求其履行合同，有可能对王宗刚显失公平。” 
对于“显失公平”的认定，笔者认为应当参考有效违约理论，以履行合同的社会价值作为判断标准。

即当违约方的履约成本超过赔偿金等违约成本之和，认定为显失公平；如果履约成本不超过违约成本时，

即便违约方履行合同可能有损失，但出于道德上的考量，违约方仍应履行合同。 

4.3. 非违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的精神在于鼓励、促进和保护交易。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合同既然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就应该信守诺言积极履约。合同当事人不应辜负对

方的合理期待，根据诚信原则，应当相互协作。但在合同僵局的场合下，继续履行将导致当事人的利益

关系失衡。有时守约方希望继续履行合同而不行使合同解除权，造成合同陷入僵局，从而导致诸多效率

损失，不利于资源的优先分配与利用，浪费社会成本[16]。例如，双方纠纷持续数年，一方已明确表示不

再履行合同，在争议的当事人间已经耗费了诸多时间、精力及社会资源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已经背

离了缔约的初衷，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交易是平等主体公平交易、互赢的关系，合同的当事

人都要照顾对方的合理期待，任何一方都必须尊重另一方的利益，而若要求承租方在长期不占有使用房

 

 

16 诸暨市华兴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诸暨市一百超市有限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诸暨市人民法院(2021)浙 0681 民初 13217 号

一审民事判决书。 
17王军博、苗子健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21)新 0104 民初 16825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8 韩剑龙与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 0105 民初 53738 号一审民事判

决书。 
19杨飞、王宗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灵璧县人民法院(2022)皖 1323 民初 4218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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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的情况下承担租金损失，造成双方权利义务失衡；如拒绝解除合同，可视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避

免涉案房屋继续长期空置，为有利于充分利用物的价值，有效利用资源，平衡合同双方的利益，应当支

持解除合同。 
在北京燃气绿源达清洁燃料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 20中，“唐盛公司在本案中既不同意解除合同，

又不表态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将案涉合同搁置不处理，其继续占有绿源达公司已付未交付的一台设备的

预付款违背诚信原则有失公平。”如果整个合同继续履行下去，将违反诚信原则，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合

同。 
法院作出判决要考虑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平衡双方利益。如果作出判决无法履行，必然造

成大量财产损失，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违背立法本意[17]。 

4.4. 解除程序：申请司法解除 

想要打破合同僵局，可以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有些法院就是采取这一做法。但这种方式的

后果非常明显，突破了合同解除权只由非违约方享有的共识，并且违背合同严守原则，不利于交易秩序

的维护[18]。 
相比之下，司法解除具有一定的优越性。首先，违约方解除权不同于一般的解除权，必须严格限制。

司法解除制度将决定权交给更具权威性、更值得信任的司法机关，能够有效地防止权利滥用。法院不仅

可以确认解除权人权利行使的效力，还可以直接认定合同的解除，变相提高了债务人的违约成本，对其

解除合同造成一定阻碍。如果违约方采用通知等其他形式就可以解除合同，那么违约成本过低，违约方

可以随意解除合同，有失公平。 
其次，司法解除更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法院赞同诉讼解除。因为如

果直接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在道德层面难以被人们接受，且容易引发效率违约，不利于合同继续履行，

有违契约精神。一般来说，违约方就是过错方，对其赋予解除的权利是不道德的。司法解除则有效地避

免了这类问题。 
最后，可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法国民法典》第 1228 条规定，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可以通过司法

途径主张解除。我国也有相应的实践基础，如《民法典》第 533 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诉讼或者仲裁程序[19]。
《草案二审稿》规定的申请司法解除与情势变更相同。情势变更的解除规则在实践中已取得丰富的经验，

可为违约方解除制度提供参考。 
当然，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解除合同需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进行最终判断。从理论上

讲，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除了囿于法律规定的约束外，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故

当事人不提出解除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法院不能依职权认定形成合同僵局并判决解除合同。 
综上所述，采用司法解除程序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助于公平妥当地解决合同僵局问题，

维护交易双方权益，防止权利的滥用。 

5. 结论 

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人们日新月异的生活方式推动着法律的进步。违约方解除权源自于经济社会

的客观需要与司法实践的经验探索。合同僵局指违约方不想继续履行而守约方不解除合同时，合同继续

存在却无法实际履行的现象，违约方解除权则是化解合同僵局的重要方式之一。 
然而，《民法典》对违约方解除权规定的缺失导致违约方解除合同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司法困境。通

过对大量司法裁判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实务界支持违约方解除权的案例多以《民法典》509

 

 

20北京燃气绿源达清洁燃料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 01 民终 5096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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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563 条、577 条、580 条为依据；否定违约方解除权的案例则以继续履行并不显失公平、不违反诚信

原则等为由。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司法困境在于法律适用并不明确，现有规范有时并不足以支撑法院判决。 
违约方对合同享有申请解除权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侧重客观利益平衡的公平原则、侧重主观层面

的诚实信用原则、追求社会财富最佳配置的效率原则共同构成了违约方解除权的三大法理支柱。相较而

言，使用情势变更原则与继续履行排除规则等替代方式化解合同僵局则具有自身局限性。我国《民法典》

虽未明确引入申请解除制度，但可仰赖法解释的方法实现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违约方解除权案件

中的弹性适用。 
当然，建构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制度也需划定合理边界。只有在违约方非恶意违约、继续履行对违约

方显失公平、非违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特定情况下，方能适用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制度。

此外，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通过司法解除的方式，以有效防止权利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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